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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 2024 年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方案

根据国家及省关于电力市场化改革、交易规则、电力市场建

设等相关文件精神，为稳妥有序推进 2024年度电力中长期交易

工作，结合贵州电力市场建设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年度签约规模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电侧、用电侧年度中长期交易签

约电量分别不低于上一年度上网电量和用电量 80%的要求，初步

安排 2024 年年度电力中长期直接交易电量签约规模不低于 580

亿千瓦时。

二、参与交易经营主体

通过贵州电力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完成入市注册

的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、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，可参与电力市场

化交易。各经营主体注册、运营和退出机制按国家及省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按照一地注册、信息共享原则，在其他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

售电公司，与交易中心完成注册信息共享后，可进入贵州电力市

场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。售电公司在未缴清年度价差费、交易手

续费等相关费用前，暂缓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。

独立储能企业根据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参与电力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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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化交易。

三、贵州电力市场界定

贵州电力市场分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。其中，批发市场是

指发电企业和电力批发用户或售电公司之间开展电力交易的市

场；零售市场是指在电力批发市场的基础上，由售电公司和电力

用户开展电力交易的市场。

电力用户可选择参与批发市场或零售市场，同一电力用户不

得同时参与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。批发市场中电力用户在同一合

同周期内可与多家发电企业确立购售服务关系，零售市场中电力

用户在同一合同周期内仅可与一家售电公司确立零售服务关系。

四、交易组织

（一）交易方式

包括双边协商和集中交易（集中竞价、挂牌、竞拍等）。通

过竞拍方式开展交易的经营主体，应事先向交易中心提出申请，

并通过交易平台发布交易竞拍公告，竞拍结束后 1个工作日内，

将结果报交易中心备案，结果一经备案不得更改。

（二）交易周期

主要包括多年、年、多月、月、周等。

（三）交易品种

1.省内电能量交易（电力直接交易）。省内经营主体以多年、

年、多月、月、周为周期，通过双边协商、集中交易等方式开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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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交易电量均带分时曲线。

2.周边跨省区电能量交易。周边跨省区电能量交易可采用直

接购电交易或委托购电交易模式开展。

直接购电交易模式：周边电网直接参与交易（直接向发电企

业或售电公司购电），交易电价由周边电网与发电企业（或售电

公司）通过双边协商或集中交易方式形成。

委托购电交易模式：周边电网委托电网企业代理参与周边跨

省区交易，电网企业通过双边协商或挂牌交易方式向发电企业购

电，交易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确定。

3.省内水火发电权交易。按照《贵州水电火电发电权交易实

施方案》（黔能源运行〔2021〕25号）有关规则执行。

4.电力现货交易。按照《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发

改能源规〔2023〕1217号）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执行。

5.电力辅助服务交易。按照国家及省相关规定执行。

6.绿色电力交易。按照《贵州省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黔能源运行〔2023〕97号）等有关规则执行。

7.需求响应交易。按照《贵州省电力需求响应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（黔能源运行〔2023〕54号）等有关规则执行。

8.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。电网企业通过年度、月度挂牌交

易方式代理电力用户采购燃煤电量。

代理购电交易按年度挂牌、月度挂牌的顺序组织开展。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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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挂牌交易已满足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需求，不再组织开展月度

挂牌交易。挂牌成交电量不足部分由燃煤发电市场化机组按剩余

容量等比例承担。

（四）交易时序

相关交易时序安排以交易中心发布的交易公告为准。

五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

（一）燃煤发电企业签约规模

各燃煤发电企业根据装机容量占比，按不低于 580亿千瓦时

等比例组织签订年度双边协商交易合同。拥有多个燃煤电厂的发

电企业可按总量平衡、内部调剂原则组织签订交易合同。

当年度交易合同签约规模少于 610亿千瓦时，对未按 580亿

千瓦时等比例签足年度交易电量的燃煤发电企业，由省级政府主

管部门进行考核，考核规定另行制订。当年度交易合同签约规模

超过 610亿千瓦时（含），对未按比例签足的燃煤发电企业不进

行考核。

（二）批发市场签约要求

开展年度、多月、月度双边协商交易和年度挂牌交易时，发

电企业只可作为卖方参与交易，售电公司、批发用户只可作为买

方参与交易。

开展周双边协商交易和月度、周挂牌交易时，允许经营主体

作为买方或卖方参与交易，经营主体同一交易单元在同一窗口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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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只可进行单向买入或卖出，并以第一笔成交电量方向为准。

集中竞价交易以月度、周为周期开展，其中，月度集中竞

价交易标的为次月市场电量，周集中竞价交易标的为次周市场

电量。集中竞价交易实行单向交易制度，经营主体同一交易单

元在同一窗口期内只可进行单向买入或卖出，并以第一笔成交

电量方向为准。

（三）售电公司批零市场签约规模及要求

按照《售电公司管理办法》（发改体改规〔2021〕1595号）

及《贵州电力市场售电公司履约保障凭证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黔

电交易〔2023〕5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售电公司应及时足额交纳

履约保函（保险），并可采用多张小额度方式交纳履约保障凭证，

便于根据实际交易规模灵活调换履约保函（保险）。

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经协商一致，可按月调整零售合同电量、

电价；可签订电价与煤价或主要工业产品价格联动条款，按月明

确平段电价。

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应按照零售平台中的合同模板签订合

同，交易中心以双方最终在零售平台确认的交易数据作为结算依

据。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新签和解除合同均为次月生效。

（四）保底售电服务

按照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施方案》（黔交易〔2022〕

92号）有关规则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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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价格及形成机制

（一）电价组成

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力用户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的用

电价格由直接交易价格或代理购电价格、上网环节线损费用、输

配电价、系统运行费用、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。

双边协商交易价格由发电企业、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协商确

定。集中竞价交易、挂牌交易价格分别以统一出清价格和挂牌价

格为准。竞拍价格以成交结果为准。

（二）中长期交易价格机制

落实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价格机制，基准价按燃煤发电上网

基准价确定，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 20%，高耗能企业市场交

易电价不受上浮 20%限制。电力现货价格不受上述幅度限制。

无正当理由退出电力市场转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，其

价格按国家及省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峰谷电价机制

按照国家及省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代理购电价格机制

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采取年度挂牌交易方式的，代理购电价格

按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黔发改价格〔2023〕497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采取月度挂牌交易方式的，挂牌价格按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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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月度集中竞价交易价格确定。如未开展月度集中竞价或集中竞

价电量占月度直接交易成交电量（不含电网代理购电量）比例低

于 20%，代理购电价格按电力用户（含批发、零售）月度市场化

交易签约加权均价（包含年度交易分解到月度交易价格）执行。

（五）煤电容量电价机制

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现货市场价格机制

按照《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3〕

1217号）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七、交易合同

（一）合同签订

经营主体依法使用数字证书进行可靠电子签名，按照规范合

同范本线上签订电子合同。通过电力交易平台提交、确认的双边

协商交易，以及参与集中交易产生的结果，各相关经营主体可将

交易中心出具的电子交易确认单（视同为电子合同）作为执行依

据。

签订中长期交易合同时，燃煤发电企业以机组为单位，新能

源企业以发电项目为单位。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在批发市场与发

电企业、贵州电网公司统一签订年度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。月度

和周交易成交结果通知书视同为电子合同作为执行依据。批发侧

交易合同、电网代理购电合同全部带分时曲线签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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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执行顺序

绿色电力交易合同优于其他发电企业交易合同。同类合同中，

多年合同优于年度合同，年度合同优于多月合同，多月合同优于

月度合同。交易合同按签订时间先后顺序依序结算。

八、市场结算

建立中长期交易发用两侧解耦结算机制，电力用户、售电公

司按照合同执行顺序结算，并保持现有结算方式不变。发电侧按

照中长期合约及实际上网电量结算，合同电量与偏差电量分开结

算。建立中长期交易合同偏差电量结算机制，发电企业和电力用

户、售电公司的合同偏差电量单独结算、月结月清。

（一）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合同电量结算及偏差处理

1.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以月度用电总量作为考核基数，电力

用户、售电公司允许偏差范围为±5%。对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月

度实际用电量低于合同计划电量 95%（不含）的部分进行偏差考

核。偏差考核费用按其当月中长期市场所有批发侧交易合同平段

电价加权均价（不含卖出合同）的 5%计算。

2.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超出合同计划电量 5%以内（含）的

正偏差电量，偏差考核费用按原合同加权均价（不含卖出合同）

计算；超 5%（不含）的正偏差电量，按超用电量结算价格作为

平段价格结算。

超用电量结算价格按照《贵州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（黔监



— 9 —

能市场〔2022〕8号）执行，超用电量结算价格=发电侧上调服

务电量加权均价×U1。如当月系统未调用上调服务时，超用电量

结算价格=月度集中竞价交易加权均价×U1。如未开展月度集中

竞价或集中竞价电量占月度直接交易成交电量（不含电网代理购

电量）比例低于 20%（不含），超用电量结算价格=批发市场月

度市场化直接交易签约加权均价（含年度交易分解到月度交易价

格，不含零售侧合同）×U1。U1暂定为 1.02。

已参与市场化交易但未签订交易合同的电力用户，由保底售

电公司代理参与交易，并按超用电量结算价格结算。未落实批发

侧合同的售电公司按超用电量结算价格结算。

3.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（中长期）不进行偏差考核。

（二）发电企业合同交易电量结算及偏差处理

1.燃煤发电企业结算顺序为“黔电送粤”、直接交易（含省内

中长期交易电量和周边跨省区交易电量）、电网代理购电。新能

源企业结算顺序为绿电交易、电能量交易。

2.燃煤发电机组月度结算电费包括“黔电送粤”电量电费（含

线损电量电费）、直接交易合约电量电费、电网代理购电实结电

量电费、偏差电量电费。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月度结算电费包括

直接交易合约电量电费、偏差电量电费。

（1）燃煤发电机组、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直接交易合约电

量电费等于其直接交易合约电量与其直接交易合约电价乘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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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燃煤发电机组电网代理购电月度总实结电量等于燃煤

发电机组总上网电量扣减“黔电送粤”实结电量（含线损电量）、

直接交易用户（含批发用户和售电公司）市场化实结电量（扣减

绿电交易及新能源电能量交易电量）、周边电网市场实结电量（含

线损电量）。燃煤发电机组电网代理购电实结电量等于燃煤发电

机组电网代理购电月度总实结电量与其当月电网代理购电交易

合约电量占比的乘积（如当月电网代理购电交易合约总电量为 0

时，按参与电网代理购电交易的燃煤发电机组月度实际上网电量

占比进行计算），按照电网代理购电市场交易签约加权均价（年

度交易分解到月度与月度交易签约加权均价，下同）结算。当电

网代理购电月度总实结电量小于 0时，暂按零执行。燃煤发电机

组电网代理购电预结算电量按照同样方式计算。

（3）燃煤发电机组实际上网电量与其“黔电送粤”实际送电

量（含线损电量）、直接交易合约电量及电网代理购电实结电量

之间的差值，作为燃煤发电机组偏差电量。正偏差电量按超发电

量结算价格结算，负偏差电量按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结算。

超发电量结算价格=发电侧下调服务电量的加权均价×K1，

少发电量结算价格=发电侧上调服务电量的加权均价×K2。其中，

K1暂定为 1，K2暂定为 1.02（非自身原因导致的少发电量，K2

为 1）。如当月系统未调用上下调服务，超发或少发电量结算价

格按月度集中竞价交易加权均价×K1或 K2计算。如未开展月度



— 11 —

集中竞价或集中竞价电量占月度直接交易成交电量（不含电网代

理购电量）比例低于 20%，超发或少发电量结算价格按批发市场

月度市场化直接交易签约加权均价（包含年度交易分解到月度交

易价格，不含零售侧合同）×K1或 K2计算。

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实际上网电量与直接交易合约电量之

间的差值，作为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偏差电量。正偏差电量由电

网企业收购并按政府定价结算，负偏差电量按照少发电量结算价

格结算。

“黔电送粤”考核偏差电费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，由燃煤发电

机组分摊或分享。

3.如燃煤发电机组“黔电送粤”实际送电量未明确之前，燃煤

发电机组按照其“黔电送粤”预结算电量、直接交易合约电量及实

际上网电量进行月度预结算。燃煤发电机组预结算电费=“黔电送

粤”预结算电量电费+直接交易合约电量电费+电网代理购电预结

算电量电费+偏差电量电费。

（1）燃煤发电机组、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直接交易合约电

量电费按照上述 2（1）执行。

（2）燃煤发电机组电网代理购电预结算电量电费等于燃煤

发电机组电网代理购电预结算电量与电网代理购电市场交易签

约加权均价乘积。

（3）燃煤发电机组实际上网电量与其“黔电送粤”预结算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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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直接交易合约电量以及电网代理购电预结算电量之间的差值，

作为燃煤发电机组偏差电量。正偏差电量按超发电量结算价格结

算，负偏差电量按少发电量结算价格结算。

4.中长期市场发用电量不平衡资金为省内用电侧市场化交

易结算电能量电费与发电侧省内市场化交易结算电能量电费之

间的差值，由发电侧按照实际上网电量比例（新能源电厂发电项

目按照市场化电量比例）进行分摊或分享。

中长期市场发用电量不平衡资金=[省内市场化交易用户批

发市场中长期合约结算电量电费+偏差电量电费（不含负偏差考

核费用）]-（发电机组直接交易合约电能量电费+偏差电量电费），

其中，市场化交易用户包括批发用户和售电公司。

5.燃煤发电机组“黔电送粤”实际送电量提供后，按照电网公

司提供的燃煤发电机组“黔电送粤”实际送电量及结算电费进行

清算，对上述燃煤发电机组电网代理购电实结电量电费、偏差电

量电费进行清算，对中长期市场发用电量不平衡资金进行计算并

分摊或分享，连同次月预结算结果一并发布。

6.电力用户与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时，按

照证电分离方式结算，即按照合同电量及偏差电量结算方式开展

电能量结算，按照“三者取小”方式计算环境溢价费用，获取相应

电量的绿证。

7.参与周边跨省区交易的发电企业，按照周边跨省区中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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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约计划电量比例占比，分摊周边跨省区交易实结电量对应的线

损电量。

（三）考核费用结算及分配。电力用户、售电公司负偏差考

核费用，按照发电企业上网电量（新能源企业发电项目市场化电

量）进行等比例分摊。偏差考核费用由贵州电网随电费统一收取，

并于当月结算周期根据交易中心出具的结算依据进行清算分配。

（四）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，按照国家及省相关规定开

展交易和结算，当月剩余天数仍按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则与交易方

案开展交易和结算。

（五）非周期结算。当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办理更名

过户、结算户变更、暂停、销户业务时，电网企业通过非周期计

费暂收电力用户电费，非周期的计费标准，暂定为按本月代理购

电用户电价公告表中对应用电分类销售单价的 1.1 倍执行，待

交易中心出具月度结算依据后进行清算。

（六）退补清算。对相关电力用户或发电企业差错电量按照

发生退补清算月份的结算加权均价进行偏差结算，偏差结算费用

计入开展退补清算月份中长期发用电量不平衡资金。

（七）其他。为保障市场电费按期结算、电费资金正常周转，

已发布的市场结算规则和月度结算时间原则上不作临时性调整。

因国家政策变化、市场规则确需调整或重大节假日等影响结算流

程时，可适度延后结算并发布，具体以交易中心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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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市场化交易电量计划根据各燃煤发电企业交易情况，

优先予以安排。燃煤发电企业市场化交易电量与发电量按 1:1.08

核定。

（二）当发生重大政策变化，存在重大市场风险、电力供需

形势或一次能源价格发生重大变化、严重自然灾害等情况时，根

据需要采取市场管控措施，确保市场平稳有序运行。

（三）经营主体应主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，严格执行政府有

关部门制定的政策文件，对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，由相关部门按

有关规定处理。对恶意诉讼、举报、诬告等情节严重行为，由相

关部门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执行退市等强制措施。

（四）本方案由省能源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贵州

监管办根据职能负责解释。如遇国家及省政策调整或重大市场变

化，按最新政策规定执行。


